关于组织申报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
各设区市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14〕71号）要求，第十七届中国专利奖评选工作已经开始。2014年，我省获得第十六届中国专利奖金奖1项和优秀奖4项，为再接再厉，切实做好2015年中国专利奖申报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置
中国专利奖设中国专利金奖及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中国专利金奖及中国专利优秀奖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中评选产生，本届中国专利金奖至多评出20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及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从外观设计专利中评选产生，本届中国外观设计金奖至多评出5项。
二、申报程序
请各设区市知识产权局、有关单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择优向省知识产权局推荐参评项目。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只推荐本专业领域内的发明专利项目，每个项目需由2名院士联名推荐。同专业领域的2名院士可共同推荐1项发明专利，1位院士仅限推荐1次。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可自荐参评项目1项。
三、参评项目要求
（一）参评条件
凡是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参加中国专利奖评选：
1.在2014年12月31日前（含12月31日，以授权公告日为准）被授予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权（不含国防专利、保密专利）；
2.专利权有效，无法律纠纷；
3.全体专利权人均同意申报；
4.未获得过中国专利奖。
（二）其他要求
1.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申报。
2.重点申报专利保护和运用成效显著、专利质量优秀的项目。
四、报送材料及要求
　  （一）材料及形式
1.推荐函/院士推荐意见书1份（纸件），应包含排序的推荐项目清单、各项目的推荐理由，材料确认表。无推荐理由的项目不予受理。
2.项目资料1份（用U盘/光盘存储，每个推荐项目包含：申报书、附件—如图片、照片、获奖证书、项目应用证明等扫描材料）。
3.其他有必要报送的专利产品实物或模型。
（二）时间要求
请各推荐单位于2015年3月3日前将申报材料报省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处。
申报中国专利奖的项目将优先作为第三届江西省专利奖参评项目。
《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中国专利奖申报书》等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专利奖”专栏了解、下载。
请各单位按照《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及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及项目推荐工作。
特此通知


                      江西省知识产权局
                                2015年1月7日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刘  超    赵培钧
电    话：0791-86206950（传真）
电子邮件：27944788@qq.com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省府大院南一路7号
邮    编：330046
                                                    
  江西省知识产权局             2015年1月7日印发
